
专家延退工作 程

业务科室：人事科（厚德楼 5010）  联系电话：62768190 

二级单位审核，学院党政

联席会或科研平台主任办

公会讨论形成意见 

N 

Y 

人才工作小组讨论并形成

意见 

发布通知 

个人申请并

提交材料 

Y 

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

审核 

Y 

校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

审议 

Y 

学校行文报上级主管部门

审批 

根据上级批复，变更聘用合同或

办理退休手续 

达到法

定退休

年龄按

规定办

理退休 

N 

N 

N 

N 


